皖教高〔2012〕6号
关于应用型共享课程开发和建设的
若干意见

各高等学校：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推进我省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应用型教育资源开发和普及共享，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决定开展应用型共享课程开发和建设工作。现就应用型共享课程开发和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课程建设内容

1.应用型共享课程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合作开发，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以及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综合性课程，并服务学习者自主学习、通过网络传播的开放课程。
2.应用型共享课程合作双方根据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资源、教学方法等方面密切合作，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3.应用型共享课程建设以高等学校为主体，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设模式，以选题、内容、效果及社会认可度为课程遴选依据，着力体现课程的实用性、新颖性和综合性。

4. 应用型共享课程建设旨在推动高等学校应用型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着力促进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5.应用型省级精品共享课程建设着重加强统筹规划，优化结构，制定标准。优先选择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予以重点建设。

6.学校应结合本校办学特色，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应用型课程建设。充分发挥有行业企业经历的教育专家和来自行业企业一线专家对应用型课程建设的指导作用，组建应用型共享课程建设专家组，负责相关政策研究、课程遴选、内容审查和运行评价。
7. 应用型共享课程应在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学方案、问题设计、能力训练、案例选用、现代教学技术与手段的应用、信息化资源共享平台等方面加强建设，创新课程内容和组织架构，方便课程资源共享。

8. 应用型共享课程建设应坚持校校、校研、校企（行业）合作的原则，系统设计、择优遴选，分批建设、同步上网，多级联动、共建共享。

省教育厅负责应用型共享课程开发、建设系统设计，组织研究制订建设标准。高等学校结合本校特色自主建设，严格审查，并组织师生对课程进行评价，择优申报。省教育厅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课程进行遴选。对遴选出的课程，采用“建设一批、推出一批、应用一批”的方式，在省教育厅公共门户网站同步推出。

鼓励高校按照应用型课程的建设定位，加强省、校两级合作建设，通过逐级遴选，形成省、校两级，本科、高职和网络教育多层次、多类型的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探索引入市场机制，保障应用型课程共享和持续发展。

“十二五”期间，我省将建设200门应用型省级精品共享课程。

二、使用与管理

9.高等学校作为课程建设的主体，应充分认识开展应用型共享课程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实行主管校长负责制，在政策、经费和人力等方面予以保证，多部门协调，精心组织课程建设和应用，把好课程政治关和质量关。

10.严格课程管理。加强动态监测与监管机制，保证课程内容质量、建设成效及课程共享的开放性、安全性，保护开发者知识产权。

11.建设应用型共享课程内容审查制度，明确高等学校和校企（行业）建设课程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组织的作用，保证课程质量。建立健全动态监测与监管机制，保证课程内容更新质量及课程共享的开放性、安全性，并及时反馈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的使用情况。

12.通过多种媒体和相关活动加强应用型共享课程的宣传推广，促进课程广泛应用。加强对高校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公众的培训和引导，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引导社会公众关注、使用和评价。
三、政策支持和保障

13. 应用型共享课程建设纳入我省“二期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对完成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开放共享效果良好的课程，给予荣誉称号和经费补贴。

14.调动高校各类人才开发应用型共享课程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将创建应用型共享课程作为一项业绩考核与评估的内容；设立专项资金，为应用型共享课程教材的编纂、出版提供充分的经费资助；在高校教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成果评审和评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15.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是应用型共享课程开发的组织、管理机构，负有开发应用型共享课程的规划、计划、检查等管理职责；在政策、经费和人力等方面予以保证；学校的各级教学及其科研机构，负有具体开发应用型共享课程的职责。
二O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